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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9 月 3 日布基纳法索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向你转递为安全理事会将于 2008 年 9 月 23 日举行的关于“调解和解决争

端”的高级别会议起草的概念文件（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米歇尔·卡凡多（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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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9 月 3 日布基纳法索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布基纳法索 

(2008 年 9 月) 
 
 

高级别会议 
 

“调解和解决争端” 

(2008 年 9 月 23 日，纽约) 
 
 

概念文件 
 

 布基纳法索作为安全理事会 2008 年 9 月主席国，请安理会理事国和整个国

际社会，就调解对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贡献以及加强和平与安全的方法和手

段，交流意见。 

 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一直是国际社会的一大关注。 

 1907 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海牙公约》、《国际联盟盟约》和 1928 年《凯洛

格-白里安公约》乃是这一领域条约编纂工作的里程碑，并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三项规定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调解属于《宪

章》第三十三条所述广泛和平解决争端方法之列。 

 随着时间的推移，背景迥异的行为体越来越多地诉诸调解，使得调解成为解

决当代争端的主要选择之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扩展在谋求建设性妥协方面

得到体现，二者都凸显调解的重要性。 

 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关，同大会和秘书长一

样，密切关注形势的不断变化；大会和秘书长通过派遣特使和特别代表或个人代

表等方式，为全世界防止冲突或化解紧张之源作出贡献。联合国以其超过半世纪

的经验，提出了前景展望，制定了开展调解以预防和解决冲突的、相当行之有效

的机制。《和平纲领》（1992 年）及其《补编》、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的

报告（1998 年）和卜拉希米报告（2000 年）成为在政治事务部下设立联合国预

防和解决冲突特派团的重要行动框架。 

 在次区域和区域级别，也存在着管理各组织和各国在调解领域行动的倡议、

机制和体制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其他方法。调解努力在这些级别取得成功的可能

性较大些，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冲突各方和调解者具有相同的地理、历史、经济、

社会、文化和人口统计背景。 

 因此，为提高效益起见，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应当为当地进程提供支助，

特别是财政和后勤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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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除了这些国家间论坛外，还有许多非国家机构在调解和解决冲突的总

体领域备有专门知识。 

 这么多的行为体、机制、结构和活动，可以极大地丰富处理和开展调解进程

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协调或其他原因，它们可能导致情况复杂化，甚至

阻碍调解工作。 

 除了帮助促成以调解作为一种解决争端办法的总体目标外，高级别会议的宗

旨是致力争取实现下列具体目标： 

- 评价联合国在调解方面的活动和机制，审查 2005 年 9 月 14 日关于加强

安全理事会在预防冲突、尤其是在非洲预防冲突方面所起作用的效力的

第 1625（2005）号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安理会相关决议和宣言的效力。 

- 审查提高联合国调解工作效力的途径：业务方面和体制方面。 

- 评价现有次区域和区域调解机制的运作情况，提出提高其效力的提议。 

- 探讨如何更好地协调调解活动（即任命联合调解人……）。 

- 作为一个论坛，以便交流调解方面工作经验的论坛（重要人物、民间社

会、专门中心……），并且特别评价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对此进程的

自主掌握等等。 

 因此，这方面的讨论可侧重于下列问题： 

- 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在从事调解方面的作用，以及增进

此一作用的途径。 

- 区域及次区域组织的贡献。 

- 支持各会员国以及区域和次区域机构开展的区域调解倡议（国际支持）。 

- 妇女和民间社会在调解进程中的作用。 


